
 

刑事過失責任之探討：以美國刑事醫療 

案例為例* 

張明偉** 

〈摘要〉 

台灣醫師在遭遇醫療糾紛時，往往在無法與病患或其家屬達成和解時需

面對刑事訴追，醫界相當不滿醫療過失犯罪的定罪率高居不下，並主張將醫

療糾紛除罪化。為回應前述醫界之主張，本文在參考美國法概念後，主張我

國法界應重新定義刑事過失之內涵，美國法界普遍承認並非一偏離注意義務

或行為義務即該當刑事過失。然而長久以來，台灣學術界與實務界均認為只

要偏離注意義務即該當刑事過失，因此所有的民事過失均該當刑事過失。本

文認為我國有關刑事過失內涵之觀點存在與民事過失混淆之不當，蓋其制度

目的原有不同也。因此，本文主張參考美國刑事過失之內涵以重新定義我國

刑事過失之概念。果如此，則醫師因醫療糾紛被起訴、甚至被定罪的案例將

大大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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